
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二大隊 108 年工作報告 

壹、重大勤務 

  一、外賓參訪及敦鄰專案 

108 年於駐轄經濟部執行外賓參訪 3次，敦鄰專案 2次，均成

立專案妥適規劃部署，以確保勤務順遂，圓滿達成任務。 

   （一）1月 22 日史瓦帝尼駐聯合國常任代表馬蘇庫．莫路西大使

參訪案。 

   （二）2月 18 日史瓦帝尼王國經濟企劃暨發展部部長吉納參訪案。 

   （三）4月 23 日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總統助理暨環境部部長保羅參

訪案。 

   （四）10 月 22 日敦鄰 196 號專案，瓜地馬拉共和國總統當選人賈

麥岱參訪案。 

   （五）12 月 17 日敦鄰 198 號專案，諾魯共和國總統安格明閣下參

訪案。 

  二、2019 反核大遊行 

    4 月 27 日全國廢核行動平台、環保團體等 10 餘環團透過網路

號召以「告別核電，風光明媚」為主軸，率民眾約 560 人至凱

達格蘭大道集合，為避免部份反核人士藉反核大遊行機會於本

大隊所轄各核電廠引發事端，成立專案維護經濟部安全，同時

於核一、二、四廠規劃保安機動隊待命。 

  三、建台演習 

本大隊負責策訂建台演習計畫，協調友軍單位、押運燃料貨

櫃車、派遣支援警力、編排車隊序列及維護安全，並於演習

路線部署警力、實施交通管制諸般事宜，108 年共執行 4次。  

  （一）3月 23 日執行建台 121 號演習。 

  （二）6月 27 日執行建台 122 號演習。 

  （三）8月 28 日執行建台 123 號演習。 

  （四）10 月 30 日執行建台 124 號演習。 



  四、演練 

為防患於未然，平時於易遭不法份子入侵之地點，模擬各種

情境，加強員警各項反恐處置作為演練。 

（一）3月 29 日核一廠緊急應變計畫演習。 

（二）4月 23 日核四廠反暴力恐怖攻擊應變演習。 

(三）6月 5日核二廠反恐演練。 

（四）6月 16 日經濟部安全防護演練。 

（五）6月 25 日核一廠上半年度反暴力恐怖攻擊應變演習。 

（六）8月 29 日核一廠靖勇專案。 

（七）11 月 7 日核二廠核子保安及反恐演練。 

五、特種警衛勤務 

（一）8 月 19 日「永和女士」於經濟部 A 棟第一會議室，蒞臨第

四屆「總統創新獎委員會」第 1 次會議。 

（二）11 月 13 日「永和女士」於總隊行政大樓 4 樓禮堂，蒞臨內

政部國家住宅及都市更新中心辦理「警消社會住宅及辦公廳

舍公辦都更專案里程碑」活動。 

貳、業務評比 

一、大隊級： 

(一)警政署 108 年上半年國家情報工作監察特優單位。 

(二)總隊 108 年上、下半年健全勤指功能督考第 1名。 

(三)總隊 108 年上半年刑事器材管理維護及鑑識業務第 1名。 

(四)總隊 108 年上半年社會治安調查工作評核第 1名。 

(五)總隊 108 年非消耗性物品盤點第 1名。 

二、中隊級： 

(一)總隊 108 年上半年度刑事器材管理維護及鑑識業務檢查第 2

名(第一中隊)。 

(二)總隊 108 年保安裝備及業務檢查第 3名(第一中隊)。 

(三)總隊 108 年警用裝備檢查第 2名(第二中隊)。 



(四)總隊108年上半年社會治安調查工作評核第1名(第二中隊)。 

(五)總隊108年上半年社會治安調查工作評核第2名(第三中隊)。 

(六)總隊 108 年財產盤點檢查第 1名(第三中隊)。 

(七) 108 年警察常年訓練手槍射擊普測團體成績第 2名(第三中

隊)。 

參、其他工作 

  一、1月 28 日、29 日第二中隊號召同仁自發性集資加入關懷弱勢

的行列(共募得新臺幣 3萬 900 元），並購買白米、油等民生

物資，與基隆市七堵慶濟宮管理委員會舉辦「弱勢關懷、冬

令送暖」活動，並逐戶分送到石門區草里、茂林、乾華里等

列冊低收入戶家中。 

二、9月 10 日第一中隊協同電廠舉行「鹽寮海濱公園淨灘活動」，

同時宣導秋節監察防貪。 

三、因應捷運景平站於 109 年 1 月 19 日通車試營運，為強化警衛

小隊受理民眾報案及為民服務等案件處置能力，第三中隊核電

小隊自 108 年 1 月起，每週至警衛小隊指導刑事案件管理系統

及受理民眾報案等各項作業程序 (含一般刑案、遺失及拾得物

等案類) ，並於 108 年 11 月 8 日實施全面檢測，同仁均能依

照執行作業要點流程完成受理程序。 


